2014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名单
	北京市（5人）
	

	王文友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张志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王应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黄丽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高才达
	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

	天津市（5人）
	

	马  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于志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吴炳忠
	天津市红桥区中医医院

	武连仲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洪义
	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

	河北省（6人）
	

	韩志河
	邯郸市中医院

	张士舜
	石家庄市中医院

	李淑荣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刘玉洁
	唐山市中医医院

	刘启泉
	河北省中医院

	高  慧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西省（6人）
	

	薛  秦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高继宁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宋明锁
	山西省中医院

	文  洪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梁瑞敏
	山西省中医院

	贾跃进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3人）
	

	琪格其图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米子良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赵震生
	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

	辽宁省（8人）
	

	田素琴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

	白凤鸣
	辽宁省阜蒙县蒙医医院

	肖瑞崇
	沈阳市中医院

	黄恩申
	沈阳市骨科医院

	白长川
	大连市中医医院

	杨世勇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

	李敬林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王秀云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5人）
	

	赵继福
	长春市中医院

	刘大同
	吉林省人民医院

	赵树华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陈向明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吴  铁
	白城中医院

	黑龙江省（6人）
	

	卢  芳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侯丽辉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隋淑梅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李维民
	佳木斯市中医医院

	孙远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李  冀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上海市（5人）
	

	石仰山
	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

	李  鼎
	上海中医药大学

	俞  瑾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陈以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朱培庭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江苏省（8人）
	

	孟景春
	南京中医药大学

	周福贻
	江苏省中医院

	张继泽
	江苏省中医院

	赵化南
	连云港市中医院

	李乃庚
	盐城市中医院

	谢兆丰
	姜堰市中医院

	曾学文
	盐城市中医院

	朱世楷
	无锡市中医院

	浙江省（10人）
	

	盛增秀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傅  萍
	杭州市中医院

	楼丽华
	浙江省中医院

	董幼祺
	宁波市中医院

	姚新苗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盛丽先
	浙江省中医院

	范炳华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陈勇毅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张培祥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周富明
	浙江省平湖市中医院

	安徽省（8人）
	

	周玉朱
	安徽省中医院

	蔡圣朝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吕美农
	安徽省宁国市中医院

	赵荣胜
	安徽省安庆市中医院

	王家琳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窦金发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杨善栋
	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

	唐喜玉
	安徽省芜湖市中医院

	福建省（8人）
	

	梁栋富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谢德聪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吴炳煌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肖诏玮
	福州市中医院

	秦振华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邓启源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医院

	余庆阳
	龙岩市中医院

	黄宝英
	宁德市医院

	江西省（8人）
	

	洪广祥
	江西中医药大学

	范崔生
	江西中医药大学

	姚梅龄
	江西中医药大学

	何晓晖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蒋小敏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熊泽民
	江西省九江市中医医院

	宋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津伶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山东省（12人）
	

	吉中强
	青岛市中医院

	王景彦
	潍坊市中医院

	刘清贞
	济南市中医院

	秦俊岭
	德州市中医院

	高建东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以义
	威海市中医院

	张素芳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瑞芬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陶  凯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谭远超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迟华基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持年
	山东中医药大学

	河南省（12人）
	

	娄多峰
	河南风湿病医院

	崔玉衡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孟宪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门成福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冯宪章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褚玉霞
	河南省中医院

	陈安民
	河南省中医院

	赵法新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郑建民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史  纪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培旭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马云枝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湖北省（10人）
	

	吴寿善
	湖北省中医院

	李家康
	湖北省中医院

	王胜利
	湖北省中医院

	詹亚华
	湖北中医药大学

	周安方
	湖北中医药大学国医堂

	胡思荣
	襄阳市中医医院

	谭宗艾
	恩施州民族医院

	万远铁
	武汉市中医医院

	余南才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志敏
	黄冈市中医医院

	湖南省（8人）
	

	贺菊乔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大舜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田道法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旷惠桃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  纯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黎月恒
	湖南省肿瘤医院

	胡随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定安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广东省（10人）
	

	赖新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洪钦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梅芳
	广东省中医院

	王伯章
	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

	邹志为
	韶关市中医院

	刘英杰
	惠州市中医医院

	缪灿铭
	中山市中医院

	梁宏正
	肇庆市中医医院

	欧阳汝忠
	清远市中医院

	胡焕章
	深圳市中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4人）

	赖祥林
	广西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黄李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英儒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张达旭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海南省（1人）
	

	杨  华
	海南省中医院

	重庆市（6人）
	

	段亚亭
	重庆市中医院

	李配富
	重庆市肿瘤医院

	文仲渝
	重庆市中医院

	杨廉方
	垫江县中医院

	罗  玲
	重庆市中医院

	张嗣兰
	重庆市中医院

	四川省（9人）
	

	陈天然
	四川省剑阁县中医医院

	张发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胡天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罗才贵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胡春申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

	汪世强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

	张  毅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刘方柏
	四川省乐山市中医医院

	景洪贵
	四川省绵阳市中医医院

	贵州省（5人）
	

	袁金声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王玉林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廖润泉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徐学义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吕明庄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云南省（5人）
	

	罗  铨
	云南省中医医院

	龙祖宏
	云南省中医医院

	易修珍
	云南省中医医院

	吴荣祖
	昆明市中医医院

	管遵信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西藏自治区（3人）
	

	旦增扎西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格桑巴珠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章  松
	昌都县日通藏医院

	陕西省（8人）
	

	高　智
	榆林市中医医院

	王素芝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支军宏
	陕西省中医医院

	刘华为
	陕西省中医医院

	王明怀
	宝鸡市中医医院

	吉海旺
	陕西省人民医院

	李　军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洪　霞
	安康市中医医院

	甘肃省（4人）
	

	李妍怡
	甘肃省中医院

	张延昌
	甘肃省中医院

	李顺保
	兰州石化总医院 

	葛健文
	天水市中医医院

	青海省（4人）
	

	吕  华
	青海省中医院

	万玛昂智
	青海省藏医院

	尕  贝
	海西州蒙藏医医院

	尕土才让
	黄南州藏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4人）

	童安荣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高如宏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金明亮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丁象宸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人）

	乐德行
	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

	李玉贤
	昌吉州中医医院

	艾则孜·坎吉
	喀什地区维吾尔医医院

	买买提依明·艾力
	和田地区维吾尔医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人）
	

	袁今奇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9人）

	朴炳奎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林洪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张亚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李国勤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王今觉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王承德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李庆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王孝涛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中医药大学（12人）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徐荣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姜良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李曰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庞  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金  哲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刘大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王素梅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韦企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高思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宋乃光
	北京中医药大学

	牛建昭
	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1人）

	李文瑞
	北京医院


附件1

2014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加强中医药继承与创新，进一步做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探索建立中医药学术传承及推广应用的有效方法和创新模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年继续开展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为做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特制定本建设方案。

一、建设目标

通过建立一批规范的具备较好条件的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整理、继承、推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探索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及推广的有效方法和创新模式，培养一批高层次的中医药人才，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二、建设周期

建设周期为连续3年，自公布确定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名单之日起。
三、建设内容

（一）条件建设。

1．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示教诊室。面积不小于20m2，在场所安排、环境布置、物品摆放、工作程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特色的元素。

2．名老中医药专家示教观摩室。面积不小于30m2 ，能同时满足数十人观摩名老中医药专家的诊疗示教活动。

3．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料室（阅览室）。面积不小于50m2，在查阅资料功能的基础上，注重收集和展示名老中医药专家论文、论著、临床医案、处方等原始资料。

4．配置计算机、网络宽带、声像采集系统（摄录设备和编辑系统等）、实时记录设备（录音笔、移动存储设备等）。

（二）传承工作建设。

1．收集资料。收集整理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典型医案（教案）、处方等原始资料，以及开展传承工作过程中的跟师笔记、跟师医案、读书临证心得等相关资料，建立临证经验和文献数据库。

2．整理分析。对名老中医药专家的临床资料重点是回顾性临床资料进行挖掘整理研究，提炼形成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等。

3．总结提炼。结合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重点选择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治疗的3—5个常见病、疑难病进行系统的总结研究，形成相应的临床诊疗方案，推广应用于临床。

4．传承研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相关课题的研究。

（三）人才培养建设。

1．传承团队的建设。制定传承培养计划，重点培养传承团队中不少于2名副高以上、不少于5名中级职称以上的中医药人员。每月围绕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开展学习交流、病案讨论或中医医案评价等人才培养相关活动。

2．接受外单位进修学习人员。通过临床跟师带教、典籍研读、临证思辨探讨、文化学习等方式，培养外单位进修学习人员10人以上。
3．培养中医临床和科研人才。通过临床研究总结，结合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指导和现代科研分析，逐步探索形成有效的中医临床科研方法和建立中医临床科研一体化的机制，提升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和科研能力，促进中医临床和科研人才的培养。

4．举办国家级（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每年组织开展以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或诊疗技能为主题的国家级（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弘扬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提高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四）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

1．建立名老中医药专家典型医案、影像资料、继承工作成果及资源网络共享平台。
2．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管理的通知》（国中医药人教教育便函〔2014〕93号）要求，做好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信息资料上传工作。

3．建立日常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制度、学习培训制度、跟师带教制度等传承制度。

4．探索建立项目管理运行、专家咨询、绩效评价、政策保障等各类长效机制。
四、预期成效

（一）出版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著作1部以上。

（二）发表论文6篇以上，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以上。
（三）制定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的常见病、疑难病临床诊疗方案3个以上。

（四）重点培养传承团队中不少于2名副高以上和5名中级职称以上的中医药人员。接受外单位进修学习人员10人以上。

（五）举办国家级（省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3次以上。

（六）建设传承工作室网站1个，充分体现中医文化特色，有一定的患者咨询访问量。

五、经费安排

中央财政安排每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专项资金50万元，重点用于对工作室功能区域建设和条件改善、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研究型继承工作、整理分析临床资料、培养临床科研人才、建设网络平台等。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要共同制定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各项目省（区、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组织招标采购工作，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计划购买的品目、规格和数量，并将采购结果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备案。

六、组织管理

（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全面领导和政策协调。负责项目具体管理，组织项目立项、过程管理、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

（二）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确实做好建设项目的组织领导，开展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培训工作，并会同财政部门加强项目过程管理、经费管理，及时开展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
（三）传承工作室承担单位应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负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与管理。组建一支由项目负责人、相关学科人才组成的传承团队，共同承担项目建设任务。项目负责人为项目建设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工作目标的实现，合理分配、统筹使用项目经费。

七、监督评估

（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根据立项单位的建设任务制定项目建设的考评表，对项目建设进行动态管理，对项目建设成效进行评估和总结。
（二）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本省区的项目组织申报、具体实施、日常管理、监督评估等工作。要建立管理档案，研究制定监督和考核办法，引进绩效考核机制。

（三）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大投入，为工作室建设提供政策、人力、财力、场地、设备等各方面便利条件。

（四）项目完成三个月内，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并将项目评估总结报告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管理局将于建设期满对项目组织评审验收。

附件2
	编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建设项目任务书


	项  目 名 称:
	

	项目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部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制
2014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任务书》（以下简称《任务书》）系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开展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而设计的任务书。“编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统一填写。项目名称为：xxx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是项目管理部门为甲方，将根据《任务书》，不定期对工作室建设进展进行指导、督促、检查。
3.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是项目负责部门为乙方，要按照有关要求，具体负责指导、督促项目的执行。
4.接受委托具体实施项目的单位是项目依托单位为丙方，需根据确定的项目，填写《任务书》，一式五份，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
5.传承工作室团队由名老中医药专家本人、工作室负责人、中医临床、计算机软件及信息网络等多学科工作人员8-12人组成。工作室负责人应该与名老中医药专家专业一致，由该专家推荐认可。名老中医药专家本人不可兼做负责人。
6.此任务书内容须用楷体四号字填写，并用A4纸打印，超出格式者可另加页。所有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有效，确无填写内容时请填“无”。

7.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在2014年9月30日前为本省（区、市）2014年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管理人员在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上建立账号（网址：http://219.143.15.155:8080/lzy/），并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8.联系电话：010—59957647
一、名老中医药专家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职 称
	
	学历/学位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年限
	
	目前周门诊
次数/人数
	次数
	

	
	
	
	人数
	

	临床专业、专科专病情况
	专业/专科：

	
	擅治病种：

	担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情况
	□
第一批
	□
第二批
	□
第三批
	□
第四批
	□
第五批

	第二届“国医大师”

初审合格人员
	□是    □否

	省级名中医（药）情况
	授予的称号：

	
	批准机关及时间：

	已经整理出版的学术
思想、临床经验著作及相关信息
	名称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在学术组织或社会团体（曾）任职情况
	

	现出诊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手机电话
	
	电子邮箱
	


二、工作室基本情况
	工作室
名称
	

	项目

依托单位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单位级别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工作室

负责人

基本情况
	工作室

负责人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年 龄
	

	
	学历/学位
	
	职称/职务
	

	
	在岗工作时间
	
	专业/专科
	

	
	手机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是□  否□   第   批

	
	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是□  否□   第   批

	信息网络平台管理人员
	姓  名
	
	联系电话
	

	
	邮  箱
	


三、工作室团队主要工作人员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历/学位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手机号

	
	
	
	
	
	
	
	

	
	
	
	
	
	
	
	

	
	
	
	
	
	
	
	

	
	
	
	
	
	
	
	

	
	
	
	
	
	
	
	

	
	
	
	
	
	
	
	

	
	
	
	
	
	
	
	

	
	
	
	
	
	
	
	

	
	
	
	
	
	
	
	

	
	
	
	
	
	
	
	

	
	
	
	
	
	
	
	

	工作室成员组成人数：      人

其中：

高级     人，中级      人，初级     人    

博士     人，硕士     人，本科     人，本科以下     人（师承     人）

中医专业     人，中药专业     人，其他专业     人


四、建设计划
	现有工作基础

	

	建设目标

	

	建设方案

	

	预期成果

	1.发表论文（    ）篇

2.出版论著（    ）本

3.撰写研究报告（    ）篇

4.申请或批准的知识产权（    ）项

5.形成专病诊疗方案（    ）项

6.研制开发院内制剂（    ）种

7.获中药新药证书（    ）种
	8.举办国家（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次

9.整理上传专家个人经验方（  ）首
10.构建信息网络平台

11.完成传承团队建设

12.其他


五、建设内容
	建设
内容
	具体项目
	拟完成时间
	牵头人

签字

	条件
建设
	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示教诊室

（面积不小于20m2）
	
	

	
	名老中医药专家示教观摩室
（面积不小于30m2）
	
	

	
	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料室（阅览室）

（面积不小于50m2）
	
	

	学术
经验

继承
工作
	总结研究名老中医药专家擅治3-5种常见病、疑难病的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形成系统的诊疗方案，并推广运用于临床
	
	

	
	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学术理论推广应用于中医药理论研究、教材建设及教学之中
	
	

	
	研究名老中医药专家成才规律及临床资料并形成专著出版
	
	

	传承
团队

建设


	重点培养传承团队中2名副高以上中医药人员和5名中级职称中医药人员
	
	

	
	面向全国开放，接受10名以上外单位进修、研修人员，形成培养中医药传承型人才的流动站
	
	

	
	开办国家级（省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3项以上，扩大培训覆盖面
	
	

	院内制剂研发
	有条件的单位可结合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治疗的病种，研制院内制剂
	
	

	信息管理系统
	上传名老中医药专家典型医案、影像资料、名老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成果
	
	

	管理
制度
	工作室日常管理、学习培训、跟师带教、资料收集整理、信息资料上传、经费使用管理及监控等方面的制度
	
	

	其他
	
	
	


六、时间安排
	时间安排
	阶段目标
	备注

	2014年底前


	完成所有硬件设备的招标、采购、安装、调试，正式投入使用。
	招标采购结果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备案。

	2014—
2017年
	整理、收集名老中医药专家医案(教案)、技术专长等相关资料，形成电子版资料库，并上传至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
	年度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

	
	
	

	
	
	

	
	
	

	2017年
8月底前
	完成研究型继承工作相关论著出版，成功接收并培养10名进修、研修人员。开办国家级（省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3项以上。
	建设任务完成后，报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评估验收。

	其他说明
	
	


七、建设经费预算
	经费总预算：
	国家拨款
	万元

	
	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拨款
	        万元

	
	其他
	        万元

	预算项目及说明：

	1
	
	 万元

	2
	
	 万元

	3
	
	 万元

	4
	
	万元

	5
	 
	万元

	6
	
	 万元

	合计
	
	

	
	
	

	
	
	

	
	
	


八、项目监督评估
	
	监督管理要求
	负责人签字

	项目依托

单位
	1．加强组织管理，落实专人负责

2. 加大投入，为工作室建设提供便利条件
	

	省级中医药

管理部门
	1．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落实专人负责

2. 会同财政部门成立采购工作组，负责本省（区、市）采购工作

3. 制定检查监督、评估和考核方法，引进绩效考核机制，建立推广模式

4. 制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提供必要的补助经费

5. 项目完成后三个月内，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价
	


九、项目协议
	甲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项目管理部门）

同意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项目资助金额：     万元。

负责人签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项目负责部门）

同意将项目委托给项目依托单位。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指导督促项目依托单位按时保质完成项目任务。

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丙方：项目依托单位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任务书的计划安排，按时保质完成所承担的项目，并严格管理项目经费使用，承担未按时完成项目的责任。

项目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依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事司，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2014年8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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